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关于认真贯彻

回良玉副总理重要批示精神

加强高火险地区森林火灾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
武警森林指挥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，东北航空护林中心、西南航空护林总站： 

近一时期，我国南方省区气候不利，火灾频繁，已相继发生多起人员伤亡事故。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，回良玉副总理专门做出重要批示指出：今冬温度高、雨雪少、“立春”已到，大风天气将增多，野外用火管理难度大，森林火险等级高。各地务必全面落实防火责任制和各项扑火措施，确保不出现大的问题。

接到回良玉副总理的重要批示后，贾治邦总指挥、雷加富副总指挥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认真传达学习回副总理批示精神，研究落实措施，对强化当前森林火灾防控工作进行了紧急部署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回副总理重要批示精神，切实做好当前森林火灾防控工作，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强调并要求各地：要切实消除麻痹思想，针对当前持续增高的森林火险形势，务必提高对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视程度；要全面落实各级领导森林防火责任制，加大督导和检查力度，落实各环节责任人；要严格管理和控制野外火源，强化管理监控野外生产生活用火的力度和密度，四级以上高火险天气严格禁止一切野外用火；要强化预警措施，落实响应制度，根据火险形势科学安排工作；要严格执行扑火预案，逐级细化职责分工，科学有序组织火灾扑救；要加强扑火技战术和安全避险常识教育，坚持以专业力量为主进行扑火，防止再次发生人员伤亡事故。

请迅速向森防指领导传达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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